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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政府补助到账的提示性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根据《财政部、工业和信息化部、科技部关于组织开展新能源汽车产业技术

创新工程的通知》（财建[2012]780号）等有关文件，公司申报的“ 插电式混合

动力与纯电动商用车技术开发项目”于2013年1月获得政府奖励资金总额8,000

万元。该笔款项首批拨付的3200万元和第二批拨付的4000万元。已分别于2013

年1月和2015年2月到账。公司于2013年1月29日和2015年2月17日分别披露了《关

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》（编号2013-002）和《关于政府补助到账的提示性公告》

（编号：2015-005）。 

公司于2016年12月27日收到了第三批拨款800万元。公司将按照《企业会计

准则第16 号—政府补助》的有关规定，确认为递延收益，并将在自相关资产达

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起，再将递延收益的数额在该资产使用寿命期内平均分配并

结转至各期损益。 

该补贴的到位，公司预计不会对2016年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。 

特此公告 

 

 

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6年12月29日 

 

 

 




